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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學年度起
銷過申請流程說明

(銷過申請單需先電腦操作及列印)

輔導處

1120901

步驟1：從學校首頁登入學生資訊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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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1輸入帳號密碼登入

1-2點學生線上，01各項查詢，學生線上申請銷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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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3在歷年懲處資料頁，點選要申請的資料

1-4申請確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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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5出現申請成功訊息，點確定

1-6在已申請資料頁找到剛剛申請銷過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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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7將該筆申請資料反色，點確認申請

1-8申請確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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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9出現確認申請成功訊息，點確定

1-10該筆申請資料前出現列印按鈕，點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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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2：產生銷過申請單，點選右上角列印

步驟2：印出銷過申請單紙本，開始紙本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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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3：學生於紙本銷過申請單簽名

步驟4：學生請導師同意銷過並簽名

步驟5：執行銷過，每格0.5小時，填入日期

步驟6：每格銷過時數完成，請師長證明簽章

步驟7：完成銷過單時數，盡速送至輔導處

格式：年月日，例：1120831。

注意事項：

• 1.上表一格代表服勤0.5小時，若服勤1小時可蓋兩格，以此類推，
請填妥日期，並由師長證明蓋章。

• 2.一支警告服勤3小時，一支小過服勤9小時，一支大過服勤27小
時。申請銷過以申請「當學期及前一學期」之懲處為原則。

• 3.修業期間申請銷過至多不得超過三大過（可依大過、小過、警
告比例為1：3：9換算小過與警告支數）。

• 4.確認完成服勤及簽名後，盡速將本單送交輔導處，請特別注意
期末繳交時限。

• 5.輔導處收件後需要等候批次處理，學生後續可上系統查詢確認。


